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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7月 1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我谨提醒阁下注意又一起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今天上午，加沙

地带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一枚火箭弹，火箭弹在纳哈勒奥兹集体农场附近

爆炸。 

 仅上个月就有 200 多枚火箭弹射入以色列南部。每一次袭击都让本已动荡的

本地区面临冲突升级的危险。 

 我们再一次吁请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所有负责任成员谴责这些袭击事件，

不再作任何拖延。 

 以色列认定，哈马斯恐怖组织对所有源自加沙的袭击负有全部责任，加沙仍

由该组织实际控制。以色列已经行使并将酌情继续行使自卫权利，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保护本国公民。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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